
一、「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級風景特定區」經營管理範圍，業奉行政院 105 年 8 月 23

日院臺交字第 1050034422 號函核定將利澤工業區劃出風景特定區範圍，劃出範圍界線

北界：利寶路、東界：利工三路、南界：新城溪、西界：台二線。  

二、「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級風景特定區」調整經營管理範圍後北起新北市瑞芳區南雅

里，南至蘇澳鎮內埤海灘南方岬角，西界於烏石港以北以山稜線為界；烏石港以南則以台

2 線省道往南接台 2 戊及台 9 省道為界，海域為鼻頭角至三貂角連接線及烏石港以南之高

潮線向海延伸 200 公尺範圍及龜山島。陸域面積由原先 12,616 公頃減少（291 公頃）至

12,325 公頃，海域面積維持 4,805 公頃，海陸域總面積由 17,421 公頃減少至 17,130

公頃，海岸線總長約 102.5 公里。  

 


